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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5_B7_E8_AF_81_E5_c33_39781.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

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本所”）业务规则的制定

，建立和完善本所业务规则体系及其制定程序，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本所章程

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所业务规则的起草、审核、

审批、公布、修改、废止和解释，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制定

业务规则，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所章程

的规定。 第四条 本所法律部负责业务规则制定的总体规划、

组织协调以及业务规则草案的审核等工作。 本所业务部门负

责其主管业务范围内的业务规则起草工作。 办公室负责业务

规则的发布、业务规则文档管理等工作。 第五条 本所业务规

则体系包括： （一）基本业务规则，包括上市规则、交易规

则、会员管理规则以及涉及本所基本业务的其他规则。 （二

）业务实施细则，系对基本业务规则的细化，包括上市业务

、交易业务、会员管理业务等方面的业务实施细则。 （三）

涉及证券业务的其他一般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一般规范

性文件”），包括涉及上市业务、交易业务、会员管理业务

等方面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和持续性效力的公告或通知类文件

。 第六条 基本业务规则由本所总经理办公会（以下简称“总

办会”）审定后，报本所理事会讨论通过。 业务实施细则由

总办会审定通过，本所章程或基本业务规则规定须报经理事

会通过的，或总办会认为必要时，报理事会讨论通过。 一般

规范性文件由总经理或其授权的副总经理审定通过。总经理



或其授权的副总经理认为必要时，可报经总办会审定通过。 

第七条 属于下列业务规则之一的，除按第六条规定程序通过

外，还应报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批准，经批准后生效。 （一） 基本业务规则； （二） 

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本所业务规则规定应当报经证监会批

准的业务实施细则和一般规范性文件。 其他业务规则按第六

条规定程序通过后生效。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本所业务规

则规定需要报经证监会备案的，应报证监会备案。 第八条 业

务规则的制定不得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本所章程

相冲突；业务实施细则不得与基本业务规则相冲突，一般规

范性文件不得与基本业务规则和业务实施细则相冲突。 第九

条 基本业务规则的名称一般为“规则”。 “规则”是对某一

方面的业务关系作比较全面、系统的基础性规范。 业务实施

细则名称一般为“细则”、 “实施细则”、“规定”、“办

法” 等。“细则”、“实施细则”是对法律、法规、规章以

及基本业务规则的具体实施予以规范和细化明确；“规定”

、“办法”是对某一项业务作比较具体的规范。 一般规范性

文件是对具体业务实施中某个方面或某个具体事项作出的操

作性规定，名称一般为“通知”、“实施意见”等。 第二章 

起草 第十条 业务规则起草前应立项。 本所业务部门认为需要

制定或修改基本业务规则或业务实施细则的，应提出制定或

修改的立项申请。立项申请经法律部会签后，报请总经理或

分管副总经理批准。立项申请获得批准后，起草部门开始规

则起草。 一般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或修改的立项，业务部门可

以参照前款执行。 立项申请应当就制定或修改规则的必要性

、拟制定的规则与相关业务规则的关系、所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拟确定的主要制度等作出说明。 证监会或者本所总办会

要求制定或修改有关业务规定的，有关业务部门根据所领导

安排，开始有关业务规则的起草。 第十一条 业务规则起草由

提出立项的业务部门负责。规则内容涉及两个以上业务部门

的，应组成起草小组，由主要业务部门牵头，相关业务部门

配合。 重要的或者综合性的业务规则，可以由法律部牵头成

立起草小组负责起草。 第十二条 业务规则起草包括草拟业务

规则草案和起草说明等工作。 业务规则草案的内容一般应包

括制定的宗旨、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具体规范、纪律处分

、生效方式和施行日期等。 起草说明的内容一般应包括业务

规则制定的必要性、指导思想、起草过程、主要内容、是否

需要提请理事会讨论通过、是否需要报经证监会批准或备案

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